附件3

兵团师（市）和团场经济社会发展
争先进位活动指标解释

1.人口增长率：指两年年末人口数的增长速度。年末人口统计以《兵团人口界定办法》（兵人普发〔2010〕91号）为准。
即：人口增长率=（当年人口数÷上年人口数-1）x100%
2.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根据国家在地统计原则，结合兵团特殊管理体制实际，实行管理系统和管理辖区相结合，先系统后辖区的统计原则计算生产总值，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3.生产总值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即：生产总值增长率=（当年生产总值÷上年生产总值-1）x100%
4.利润总额：指税前利润，是企业在所得税前一定时期内经营活动的总成果。企业的利润总额包括主营业务利润（产品销售利润）、其它业务利润、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四部分。
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和与此有关费用的总称。
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1）x100%
7.民生支出占预算支出比重：民生支出包括财政预算中用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国土资源气象、住房保障等支出科目。
即：民生支出占预算支出比重=民生支出÷一般预算支出×100%
8.居民健康管理率：是医疗卫生机构为城乡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管理居民健康的一项综合性指标，具体由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率（含高血压、糖尿病的健康管理率，权重为40%）、团场医院独立事业法人政策落实率（权重为20%）、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权重为40%）三个指标加权而成。
9.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指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同期生产总值的比重。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是用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经费，即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Σ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实施单位经费内部支出。
10.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指在一定时期内文化产业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占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其中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
即：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100%
11.单位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指每产生一个单位的生产总值所消耗的建设用地面积。建设用地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
即：单位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建设用地总量÷生产总值
依据兵团“十三五”单位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目标，设置各师（市）、团场单位生产总值建设用地分年度完成目标。该年完成兵团国土资源局下达年度下降目标的得该项指标权重值的90%，每超额完成1个百分点，增加该项指标权重值的1%，超额完成年度任务10%及以上的得满分；该年未完成兵团国土资源局下达年度下降目标的，每低于1个百分点，在该项指标权重值90%的基础上减少1%。
12.新增就业目标完成率：指各师（市）、团场新增就业完成数与各师（市）、团场目标计划数相比的百分率。超过或达到100%得满分，低于100%不得分。
13.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完成率：指完成兵团下达的污染减排任务、项目以及主要污染物监测体系运行管理目标等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污染物是指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等四项主要污染物。
即：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完成率=
×30%+×50%+在线监测体系建设运行情况×20%
14.招商引资任务完成情况：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商引资目标责任考核办法》（新兵办发〔2014〕45号）中确定的原则，对各师（市）招商引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15.进出口总额计划完成率：指一个地区进出口总额实际完成数与当年计划数相比的百分率。超过或达到100%得满分，低于100%不得分。
即：进出口总额计划完成率＝进出口总额实际数÷进出口总额计划数×100%
16.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指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相关制度规定，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不发生重大以上食品药品突发事件。依据《兵团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新兵办发〔2016〕97号），对各师（市）、团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组织领导责任落实情况、监督管理责任落实情况、食品药品安全状况进行考核评价。
17.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状况：主要从产品质量（包括工业产品、农产品、食品、药品等）、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等领域的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两个方面进行，包括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和质量措施落实情况。根据《兵团质量工作考核办法》（新兵办发〔2015〕50号），对各师（市）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状况进行考核评价。
18.城镇化率：指地区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值。
团场城镇人口（兵团内部使用）：指团场团部（包括进入团场团部）居住人口。
[bookmark: OLE_LINK1]师（市）城镇人口（兵团内部使用）：指师直、市（区）居住人口与团场城镇人口之和。
团场城镇化率（争先进位用）=兵团内部使用的团场城镇化率×团场城镇住房成套率×团场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系数。其中：团场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系数是指某团场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与全部团场平均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比值，若大于1，按1计算；若小于1，按实际比值计算。
师（市）城镇化率（争先进位用）=[师直、市（区）居住人口+Σ（团场年末总人口×团场城镇化率（争先进位用）]÷师（市）年末总人口×100%
1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按现行价格计算。
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生产总值×100%
20.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兵团管辖城镇区域内无论其户口性质和户口登记地、在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居民人均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
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计算公式为：
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
收入
其中：经营净收入=经营收入-经营费用-生产性固定资产折
旧-生产税
财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支出
转移净收入=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支出
21.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即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不扣除物价因素时，报告期增长量与基期发展水平之比。计算公式为：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当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0%
22.污水及生活垃圾处理率：由污水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两部分加权组成。污水集中处理率指经处理达标排放的污水量与污水排放总量的比值。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无害化处理的生活垃圾量与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的比值。
即：污水及生活垃圾处理率=污水集中处理率×5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0%
23.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工业增加值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反映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即: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当年工业增加值÷上年工业增加值-1）x100%
24.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100%
其中：税金总额为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与应交增值税之和；平均资产总额为期初期末资产之和的算术平均值。
25.工业投资增长率:
即：工业投资增长率= （当年工业投资额÷上年工业投资额-1）x100%
26.单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降低率：指单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相对于上年降低或上升程度。综合能源消费量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工业生产和非工业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计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时，需要先将使用的各种能源折算成标准燃料后再进行计算。
即:单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单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上升或降低率=（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增长指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指数-1）x100%
27.农业劳动生产率：按当年价格计算。
即: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增加值÷[（上年第一产业年末就业人数+当年第一产业年末就业人数）÷2]x100%
28.农产品加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指以农产品为原料进行工业生产加工而形成的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即：农产品加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农副食品加工业产值+食品制造业产值+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产值+纺织业产值+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产值+皮革、皮毛、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产值+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造产值+木制家具制造业产值+竹藤家具制造业产值+造纸及纸制品业产值+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产值+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业产值）÷农业总产值x100%
29.果蔬园艺业和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指啤酒花、打瓜、蔬菜园艺、水果、饮料和香料作物、中草药材、林业和畜牧业产值的合计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30.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兵团管辖连队区域内无论其户口性质和户口登记地、在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居民人均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
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计算公式为：
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
收入
其中：经营净收入=经营收入-经营费用-生产性固定资产折
旧-生产税
财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支出
转移净收入=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支出
31.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即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不扣除物价因素时，报告期增长量与基期发展水平之比。计算公式为：
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当年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0%
32.二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按当年价格计算。
即：二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生产总值x100%
33.资产负债率：指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即：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x100%
34.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即: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学前三年在园幼儿数÷3至6岁学龄人口数x100%
[bookmark: _GoBack]学前三年在园幼儿数包括大班、中班和小班在园幼儿数。

